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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 
 

皖扶办〔2018〕104号 

 
 
安徽省扶贫办关于调整优化“雨露计划” 

职业教育补助工作程序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（局）： 

根据全国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信息建设研讨会和《国务院

扶贫办综合司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

受职业教育学籍比对情况的通报》（国开办司函〔2018〕172号）

精神，为调整优化我省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工作程序，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明确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工作程序 

（一）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贫困学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

教育补助基本程序。从 2018 年秋季学期起，停止使用“雨露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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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信息管理服务系统”，不再开展网络申报、网络审核等工作。

各地要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标注的春（秋）季贫困学生信

息作为发放“雨露计划”补助的依据，通过系统导出本地区春（秋）

季贫困学生名册，逐人审核校正，留存校正后名册并签字确认，

公示拟补助对象，无异议后发放补助。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

标注的春（秋）季贫困学生皆具有正式学籍，无需贫困学生提供

“学籍证明”。 

（二）对于符合补助条件但不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贫困

学生名册中的贫困家庭子女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基本程序。

由贫困家庭子女或委托该户家庭成员、帮扶联系人填写“××县

（市、区）××年春（秋）季‘雨露计划’职业教育补助申请表”、

提供“学籍证明”，经村（居）委会、乡（镇）政府、县级扶贫

部门逐级审核申请对象贫困资格及学籍在校在读信息后，公示拟

补助对象，无异议后发放补助。此部分贫困家庭子女的公示、兑

现环节可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贫困学生的公示、兑现环节

同步进行。 

二、建立春（秋）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摸底台账 

各地要结合建档立卡动态管理，在贫困家庭子女入学之际，

适时开展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对象摸底工作，动态掌握本

地区贫困家庭子女在职业学校就读基本情况，建立贫困家庭子女

春（秋）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摸底台账。 

三、开展拟补助对象公示监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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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人工校正、县级扶贫部门审核通过后的贫困家庭子女为拟

补助对象，在贫困家庭所在行政村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

天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公示照片要逐级上报至县级扶贫部门留存。

对群众举报的不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，经查实后由县级扶贫部门

取消其补助对象资格。 

四、兑现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款 

公示结束后，县级扶贫部门将无异议的补助人员名册送至同

级财政部门，每年 6月底前完成当年春季“雨露计划”补助兑现

工作，每年 12月底前完成当年秋季“雨露计划”补助兑现工作。 

五、及时录入“职业学历教育”子项目实施情况 

各地需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扶贫项目管理模块中录入

“职业学历教育”子项目实施情况，关联已经获得补助的贫困家

庭和贫困学生。每年 6月底前完成当年春季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

育补助情况录入，每年 12 月底前完成当年秋季“雨露计划”职

业教育补助情况录入。 

六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

各地要认真落实“放管服”工作要求，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

强化服务意识，落实“减证便民”要求，让信息数据“多跑腿”，

让贫困群众“少跑路”，力争实现贫困群众“无需证明、一次不

跑、一个不漏”享受扶贫政策。 

联系人：徐晨；联系电话：0551—62603653；电子邮箱：

sfpbcyzdc@126.com。 

mailto:sfpbcyzd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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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××县（市、区）××年春（秋）季 
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补助申请表 

 
学 生 
姓 名 

 性 别  
出 生 
年 月 

 

身份证 
号  码 

 
手 机 
号 码 

 

就  读 
学  校 

  
所 学 
专 业 

  

入 学 
时 间 

 
 

学 校 
性 质 

□中职     □高职 

学 历 
层 次 

 
学 制 
（年） 

 
是  否 
全日制 

□是    □否 

户 主 
姓 名 

 
与学生 
关系 

 
户  主 
手机号 

 

开户人 
姓名 

 开户行  
一卡通 
账  号 

 

家  庭 
住  址 

      市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 村（居）       组 

村（居） 
委会初审 
意见 

 
 
 
 

年    月   日 

乡（镇） 
人民政府 
复核意见 

 
 
           

 
 

年 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
扶贫办 
审核意见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  注  

注：请将该生学籍证明材料附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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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 
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的公示（模板） 
 

现将审核通过的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职业教育拟补

助人员名单（见附件）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：××年××月××

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，共计 7天。 

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××县（市、区）

扶贫办反映。县（市、区）扶贫办电话：××××××。 

 

附件：××乡（镇）××行政村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 

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 

 

 

××乡（镇）××行政村 

××年××月××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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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××乡（镇）××行政村××年×季学期“雨露计划” 
职业教育拟补助人员名单 

 

序号 
学生所在乡（镇） 

行政村 
学生姓名 户主姓名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是否在校 补助金额 备注 

1 ××镇××村 ××× ××× ××学校 中职/高职 在校 ××元  

2 ……        

3 ……        

 ……        

 ……        

 ……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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